
《 2001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條例草案》  

 

引言  

 本文件闡述政府對法案委員會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七日會議上

提出的事項，以及大律師公會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二日就《 2001 年
法律適應化修改條例草案》 (下稱“條例草案” )提交的意見書，所作
出的回應。  

 

以描述性的陳述取代“訂明人員”的建議定義以保留“官方僱員”的

涵蓋範圍  

2 .  我們在條例草案建議把《防止賄賂條例》 (第 201 章 )下的“官
方僱員”修改為“訂明人員”，意指：  

( a )  擔任政府轄下的受薪職位的人，不論該職位屬永久或臨時
性質；及  

( b )  在 以 下 人 士 不 屬 於 ( a )段 所 指 的 人 的 範 圍 內 ， 指 該 等 人
士  －  

( i )  根據《外匯基金條例》 (第 66 章 )第 5A 條委任的金
融管理專員及根據該條例第 5A(3 )條委任的人；  

( i i )  審計署署長；  

( i i i )  公務員 用委員會主席；  

( i v )  廉政專員及廉政公署的任何職員；  

( v )  擔任於《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》（第 92 章）附
表 1 指明的司法職位的司法人員和由終審法院首席
法官委任的司法人員，以及司法機構的任何職員。  

3 .  根據《防止賄賂條例》，“官方僱員”的定義為“在英皇香港
政府轄下擔任受薪職位的人，不論該職位屬永久或臨時性質”。然

而，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(第 1 章 )附表 8 第 2 項，除若干指定情
況外，“官方”一詞須解釋為對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”的提述。如

不作出“訂明人員”這個建議的適應化修改，便要對“官方僱員”予

以機械化的適應化修改，代之以“政府僱員”一詞，意即“在政府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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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擔任受薪職位的人，不論該職位屬永久或臨時性質”。不過，對於

“在政府轄下”能否完全涵蓋“在英皇香港政府轄下”所指的相同範

圍，還有一些疑問。因此，“訂明人員”的“適應化定義”旨在消除

一切疑問，並保留“官方僱員”所涵蓋的相同範圍。  

4 .  議員在法案委員會建議以一般描述性陳述取代“訂明人員”的
建議定義，以令適應化定義更具彈性和延續性。議員建議按大律師公

會所提議的方向考慮一個替代方案。具體言之，其中一個建議是把

“官方僱員”作適應化修改為“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而言擔任受薪公職

的人，不論該職位屬永久或臨時性質”。  

5 .  我們事實上已研究過類似議員或大律師公會建議的草擬方案，
即設定一個公式或以“詳盡定義”收納所有“官方僱員”而不須詳細

開列職位。經考慮後，我們認為“詳盡定義”一方面會擴闊“官方僱

員”的原定範圍，納入一些原本不屬此範圍內的人士，另一方面也不

能解決第 3 段所提到的疑問。原因是我們無法以一簡單直接的字眼取
代“官方僱員”的概念或描述。  

6 .  現以建議取代“官方僱員”的方案說明這一點，即 ( a )“就香港
特 別 行 政 區 而 言 擔 任 受 薪 公 職 的 人 ， 不 論 該 職 位 屬 永 久 或 臨 時 性

質”；以及 ( b )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轄下擔任受薪職位的人，不論該
職位屬永久或臨時性質”。我們已仔細考慮該等方案，認為它們各有

難處。  

7 .  作為法律性字眼，“就香港特別行政區（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
府）而言”或“憑藉香港特別行政區（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）”的

涵義並不清晰，會對適應化定義的涵義和涵蓋範圍帶來不良的不明確

因素。此外，在適應化定義中略去“轄下”的提述，可能會超出“官

方僱員”的原本定義的涵蓋範圍。“官方僱員”的原本定義，是指

“在英皇香港政府轄下擔任受薪職位的人，不論該職位屬永久或臨時

性質”。  

8 .  此 外 ， 就 以 普 通 法 而 言 1， 決 定 某 人 是 否 擔 任 某 機 構 轄 下 的 職

位，是按多個因素而作出考慮的：（ a）誰有權委任該人；（ b）誰有
權控制該人，以及控制的程度；（ c）誰有權罷免該人；以及（ d）該
人職務的性質。鑑於上述測試，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轄下擔任受薪職

位的人”的涵義極不清晰，因為香港特別行政區（相對於香港特別行

政區政府）絕少（如有的話）委任、控制或罷免任何人士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有 關 一 九 八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舉 行 的 港 島 東 選 舉 團 組 別 立 法 會 選 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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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與“詳盡定義 ”比較時，“訂明人員”的現行建議定義的優點在
於明確程度較高。考慮到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的刑事性質，建議的適應

化定義含意明確，是極之重要的。鑑於上文所述，我們仍然認為“訂

明人員”的建議定義能保留“官方僱員”的法律效力，而不會引入任

何非預期的法律效力。  

 

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是否在政府轄下擔任受薪職位  

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  

10 .  根據《基本法》的條文，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是：  

( a )  按《基本法》第十五條，行政長官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；  

( b )  按《基本法》第四十五（一）條，行政長官通過當地選舉
或協商產生；  

( c )  按《基本法》第六十（一）條，行政長官是政府的首長；  

( d )  按 《 基 本 法 》 第 四 十 三 （ 二 ） 條 ， 行 政 長 官 依 照 《 基 本
法》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；以及  

( e )  按《基本法》第四十八 (八 )條，行政長官的職責是執行中
央人民政府就《基本法》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。  

11 .  鑑於第 10 段所述的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及第 8 段提述的普通法
測試，行政長官並不是根據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的“在政府轄下”擔任

受薪職位的人，因為：  

( a )  他並非由政府委任；  

( b )  政府無權控制他。行政長官是政府的首長；  

( c )  政府無權罷免他；以及  

( d )  行政長官的職務屬公共性質。他是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
特別行政區負責，而不是對政府負責。  

12 .  正如我們以前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所解釋，鑑於行政長官
的獨特憲制地位，行政長官並不歸入《防止賄賂條例》下“官方僱

員”或其建議適應化定義“訂明人員”的範圍內。立法會政制事務委

員會的委員也知悉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的條文及管制框架，一般而言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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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普通法的主事人  －  代理人關係為根據。就此，正如我們先前向立
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解釋，行政長官並非是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第 2(1 )
條的“代理人”涵義範圍內的特區政府代理人。我們正考慮通過另一

項法律改革工作，制訂一個合適方案，把《防止賄賂條例》下適用於

訂明人員的一般防止賄賂標準加以延伸，以適用於行政長官。  

主要官員是“在政府轄下”擔任受薪職位  

13 .  立法會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曾就適
用於主要官員的法律進行討論。我們已確證，各主要官員屬於“訂明

人員”的建議定義的涵蓋範圍內，他們因此會受制於《防止賄賂條

例》下適用於公務員的相同管制標準。  

14 .  根據《基本法》第四十八 (五 )條，主要官員是經行政長官提名
或建議，而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免。主要官員雖然是由中央人民政府任

命，但與行政長官不同的是，他們並不是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，他們

事實上是特區政府的成員。行政長官按《基本法》第四十八 (四 )條發
出的《公務人員（管理）命令》和《公務人員（紀律）規例》是適用

於主要官員的。《基本法》第一百零一（一）條賦予政府權力聘請各

主要官員（但規定只有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

中的中國公民才可獲聘為主要官員）。此外，主要官員是與政府簽訂

聘用合約的。  

15 .  基於第８段所述的普通法測試，主要官員顯然是根據《防止賄
賂條例》的“在政府轄下”擔任受薪職位，因為：  

( a )  行政長官作為政府的首長有權提名主要官員以供任命，雖
然任命權歸於中央人民政府，以體現在“一國兩制”的方

針下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主權；  

( b )  行政長官作為政府的首長，有權按聘用合約及行政命令控
制主要官員。按《基本法》第五十七條及第五十八條，廉

政專員和審計署署長是獨立工作，但向行政長官負責；  

( c )  行政長官作為政府的首長有權建議罷免主要官員；  

( d )  主要官員的職務屬公共性質。作為根據《基本法》第九十
九（二）條向政府負責的公務人員，主要官員按聘用合約

（及就廉政專員及審計署署長而言，《基本法》第五十七

條和第五十八條）對政府負責；以及  

( e )  他們作為政府受薪僱員的地位，是《基本法》所承認的。  

16 .  所有與適用測試相關的問題，答案都是“政府”。因此，主要
官員是“在政府轄下”擔任受薪職位的人，無須明文開列於“訂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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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”的建議定義之內。為慎重起見，廉政專員及審計署署長的職位均

列明在“訂明人員”建議定義 ( b )段內，以避免任何可能出現，以兩
者獨立工作為由而指他們並非“在政府轄下”擔任受薪工作的論點。  

 

“政府”的一般概念  

17 .  大律師公會認為，按《基本法》第五十九條，“政府”的現行
涵義，較該詞在原有法律內的涵義要狹窄。議員要求我們就此表示意

見。  

18 .  由於《基本法》第五十九條訂明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是香港
特別行政區行政機關”，有意見指“政府”一詞的涵蓋範圍因而受到

《基本法》的局限而縮小。我們不同意這個論點。“政府”一詞的法

定定義載述於第 1 章第 3 條。在回歸之前，該詞的定義是“香港政
府”；在回歸之後，該詞指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”。就兩者而言，

都是指行政機關。  

19 .  在法律的應用上，把見於法例內的“政府”一詞 (例如：欠政府
的債項、政府行使權力等 )詮釋為包括立法機關及司法機構，會產生
異常的效果。例如，按《飛機乘客離境稅條例》（第 140 章）第 8
條，乘客須根據本條例繳付的稅款，須作為欠政府的債項而可向乘客

討；另外，按《地租（評估及徵收）條例》（第 515 章）第 36 條，
如承租人或擁有人沒有繳交地租，則政府有權重收該地段。立法機關

和司法機構都沒有在行政職能的履行上扮演任何角色這點是清晰的。  

20 .  因此，“政府”一詞在任何時候 (回歸之前及回歸之後 )顯然都
是指行政機關，它的涵義並沒有因為《基本法》第五十九條而縮小。  

 

審計署署長  

21 .  最後，我們希望簡短地回應大律師公會就審計署署長提出的觀
點。大律師公會在九月十二日提交的意見書中，對在回歸前審計署署

長按《防止賄賂條例》是否屬“官方僱員”，表示疑問。基於這一

點，該會認為把審計署署長納入“訂明人員”的建議定義 ( b )段將等
同實質法律修改。  

22 .  我們已在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二日發出的文件中作出解釋，指本
條例草案是與法律適應化修改條例草案的目標和範圍一致的。審計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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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長的情況已在該文件第 13 段論及。有關 M u t u a l  Lu c k 2一案的判決

書順帶提到，根據《核數條例》（第 122 章）第 3 ( 3 )條，審計署署長
是“在英皇香港政府轄下擔任受薪職位”，第 3(3 )條訂明“獲委任為
審計署署長的人，在任職期間，不得擔任英皇香港政府下的任何其他

受薪職位” [判詞第７至８頁 ]。事實上，法院在此案中裁定，控制並
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，並確定司法人員 (審計署署長也是一樣 )縱然獨
立工作，但卻是在英皇香港政府轄下擔任受薪職位的。因此，審計署

署長作為《防止賄賂條例》所指的“官方僱員”，是相當明確的；而

把審計署署長列入“訂明人員”的建議定義 ( b )段，是在法律適應化
修改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內。  

 

 

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 
行政署  
二零零二年十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M u t u a l  L u c k  I n v e s t m e n t  v  律 政 司 〔 1 9 9 7〕 H K L R D 1 0 9 7。  


